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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黄诗玲 ）“之前反
映的蛋糕店老板欠薪的问题 ，
检察机关和区总工会看到后都
非常重视 ， 对我的事进行了
跟进 。 在他们的帮助下组织
了调解 ， 最终拿回了属于我
的劳动应得。 ”近日，熊某在收
到老板的转账后， 发出了自己
的心声。

1 月 10 日， 株洲市石峰区
总工会向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
移送了一条欠薪线索。 熊某，一
家蛋糕店的蛋糕师， 通过自媒
体反映其在离职后， 蛋糕店老

板以其制作的蛋糕遭顾客差评
过多为由 ， 克扣半个月工资
3000 元未支付。了解该情况后，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与石
峰区总工会共同组织双方当事
人召开协调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 不得以任何理由
无故克扣或者拖欠劳动者的工
资。 ”“作为劳动者，熊某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 理应得到应有的
报酬。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应该
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遵守
法律法规开展经营管理。 ”在检

察官和工会代表的共同释法说
理下，双方冷静下来，认真听对
方的想法。

通过询问双方争议细节 ，
梳理争议焦点， 检察官和工会
代表厘清了双方的诉求， 强调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应当得到保
护， 但劳动者也要遵守合同约
定，接受用工方管理。 最终熊某
愿意承担因差评带给店家的部
分损失，将 3000 元的工资诉求
降到 2500 元。 蛋糕店老板对此
表示同意， 并当场通过微信转
账支付工资， 双方也从针锋相
对转变为握手言和。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李
佩霖 刘鸶雯 ）“感谢检察机关
为我们小企业出点子、想办法，
不然这么大一笔生态修复费用
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后续我
们一定将自行修复山林的作业
计划落到实处， 保护好桂阳山
水。 ”近日，在桂阳县检察院磋
商会上，两名违法行为人对检察
机关提出感谢，并对自己非法占用
林地的错误行为感到惭愧。

2018 年以来， 桂阳某养殖
专业合作社在临时使用林地手
续两年期限到期后， 未继续办
理林地使用手续 ， 导致 0.7821
公顷林地原有的植被灭失,林业
生产条件被严重毁坏。 经鉴定，

修复被破坏的林地条件需生态
修复费用 43.4 万元。

2019 年以来， 桂阳县某养
殖场老板罗某在未经林业部门
批准同意、 没有办理占用林地
手续的情况下， 擅自改变林地
用途建设养殖场， 导致 13.2 亩
林地原有植被灭失，7.1 亩林地
生产条件被毁坏。 经鉴定，修复
被破坏的林地条件需生态修复
费用 9 万余元。

2025 年 1 月 15 日，桂阳县
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主持
了两场以桂阳县林业局为赔偿
权利人的生态损害磋商会 ，要
求非法占用林地行为人赔偿生
态损害费用。 案件磋商过程中，

违法行为人对缴纳大额生态损
害赔偿金感到为难。 承办检察
官了解到， 违法行为人在养殖
经营过程中均存在资金周转不
畅、企业存续困难等问题。 为保
证生态修复效果的同时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 助力民营企业
发展， 桂阳检察院会同林业局
提出以异地造林修复折抵生态
损害赔偿金的方案， 由违法行
为人自行种植树木、修复山林，
以补偿环境破坏后果。 两名违
法行为人当即表示将不打折扣
完成修复计划， 并当场签署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承
诺在 2025 年 3 月底之前完成
植树造林 180 亩。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肖
婷 吴付强）“老黄，今天我们来
给你送司法救助金， 钱虽然不
多，但希望能解你的燃眉之急，
过个祥和的春节。 ”近日，娄底
市娄星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市
光荣院， 给申请人黄某某送去
司法救助金。

据悉， 黄某某系该院所办
理的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 ，也
是一名退伍军人，年迈多病，膝
下无儿女， 家庭生活来源主要
依靠政府发放的扶助金。 微薄
积蓄被盗取后， 其身心更是遭
到严重打击。 娄星区检察院在
依法办案的同时， 了解到黄某
某的实际情况， 积极开展司法

救助，帮助其渡过难关。
近年来， 娄星区检察院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 ，
传递司法温暖， 通过开展调查
走访等方式， 对符合司法救助
条件的贫困家庭被害人积极予
以救助， 并将检察办案环节中
的未成年人、退役军人、困难当
事人、低保户、困难妇女等作为
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 同时加
强与法院、公安、妇联、民政、退
役军人事务局、 乡村振兴局等
相关部门的联系沟通， 汇聚多
方力量共同发力。 近 3 年来，该
院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125 件
125 人 ， 发放救助金 91.07 万
元， 其中救助未成年人 18 人 ，

救助困难妇女 37 人，退役军人
7 人。

“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
助工作， 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
案件过程中， 对遭受犯罪侵害
或者民事侵权， 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有效赔偿， 生活面临急迫
困难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
济措施。 ”检察官介绍 ， “检察
机 关 在 打 击 犯 罪 的 同 时 ，也
注重对民生的保护 。 我 们希
望能帮助被救助人渡过生活难
关，鼓励他们尽快走出阴影，依
靠党的各项政策重拾生活信
心， 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
活， 让司法的关怀温暖他们的
心田。 ”

湖南法治报讯 （通讯员
宿婧雯） 为督促学校加强内
部安全管理， 敲响校园安全
警钟，近日，怀化市鹤城区人
民检察院走进学校， 就一起
校园内故意伤害案开展上门
听证。

在办理该案中， 检察机
关详细审查案件， 综合考量
案情，促进双方达成和解，有
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

在做实矛 盾 化 解 的 基
础上 ， 鹤城区检察院就该
案相对不起诉决定召开上
门听证会。听证会上，承办检
察官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 ，
听证员逐个询问案件情节
及犯罪原因 。经评议 ，听证
员均同意检察机关对该案作
相对不起诉。经过此次听证，

当事人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
严重性，表示一定改过自新，
不再做危害学生及校园安全
的事。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校
园安全问题，检察院建议学
校 进 一 步 加 强 法 治 教 育 ，
一 方 面强 化 教职工法治观
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一方面
健全完善家校 协 同 育 人 机
制 ， 帮助未成年人向阳而
生。

校园安全是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
提， 更是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的关键所在。 鹤城区检
察院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通
过法治宣讲、校园排查、检察
官信箱等方式形成工作合
力，持续紧盯校园安全建设，
为护航学生成长、 建设和谐
校园贡献法治力量。

湖南法治报讯 （通讯员
杨婷） 为进一步激发全院检
察人员高质效办案的内生动
力，营造争先创优良好氛围，
宁乡市检察院优秀案件 、优
秀文书、 优秀文稿评选活动
（简称 “三优 ”评选 ）如期启
动。 1 月 20 日，宁乡市检察
院开展 2024 年度优秀案件
评选活动， 全体在家院领导
及干警参加评选。

此次评选采取投票制 ，
由各参评案件承办检察官进
行现场展演。 据了解， 参与
评选的 13 个案件涵盖四大
检察，系各业务部门从 2024
年办理的案件中精挑细选而
出。 在优秀案件评选会上 ，
检察官按照抽签顺序依次上
台， 在 8 分钟内介绍办案过
程以及履职成效， 并接受现
场提问。 随后， 由现场人员
进行投票。 活动最终将评选
出 5 个优秀案件呈报党组后
予以表彰。

“近年来，我院高度重视
典型案例培育工作， 连续五
年办理（参与办理）出全国检
察机关典型案例 （指导性案
例）。我们要坚持把 ‘三优评
选 ’的良好传统传承好 、保
持好 ， 不断增强发掘典型
案例的敏锐性和培育典型案
例的主动性。 ”党组成员、副
检察长周勇对此次活动进行
点评。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
件。 培育典型案例， 是新时
代新形势下落实 “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 ”要 求 ，推 动
检 察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一 项 重 要 举 措 。 下 一 步 ，
宁 乡 市 检 察 院 将 持 续 健
全优秀案件评选机制，引导
检察人员进一步树牢精品意
识，以求极致的精神 ，把“高
质效 ” 的要求落实到典型
案例培育中 ， 为宁乡检察
工 作 高 质量发展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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